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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正药业”）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周五）下午在台州椒江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公司监

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卫红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

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投资参股南京吉盛澳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南京吉盛澳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盛澳玛”）成立于 2021 年，

产品主要适应症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呼吸道感染、疫苗佐剂等，为支

持其自身创新药的研发，吉盛澳玛近期计划融资不超过 1 亿元。鉴于吉盛澳玛管

线产品应用疾病领域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为促进与吉盛澳玛合作及推进公司自身

创新药发展，同意公司以 5,000 万元自筹资金参与吉盛澳玛本轮增资，若吉盛澳

玛此轮融资金额全部认购完毕，公司将持有吉盛澳玛 10.4167%股份。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南京吉盛澳玛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LIU LIMIN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21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682.8706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新锦湖路 3-1 号中丹生态生命科学产业园二期 E

栋 3 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

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股权结构： 

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LIMING LIU（刘立明） 200.00 29.29 

南京上德若谷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0 18.30 

杭州泰鲲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44 10.17 

王雨晴 60.00 8.79 

王小梅 50.00 7.32 

上海景旭榕煦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6.30 6.78 

杜华平 40.00 5.86 

赵杰夫 34.72 5.08 

刘金朋 25.00 3.66 

南京暾智宇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15 3.39 

上海陂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6 1.36 

合计 682.87 100 

LIMING LIU（刘立明）为吉盛澳玛实控人。2022 年，LIMING LIU（刘立

明）、刘金朋、王小梅、王雨晴、杜华平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吉盛澳玛与公司

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2、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吉盛澳玛是一家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聚焦于发现和开发创新免疫疗法。

吉盛澳玛已经建立了包括核酸药物研发、先天免疫抗体研发在内的多种创新药物

研发平台。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吉盛澳玛资产总额为 2,254.29 万元，负债

总额为 8,102.05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5,847.77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0

万元，净利润为-4,292.36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吉盛澳玛资产总额为

2,524.91 万元，负债总额 9,150.67 万元，净资产总额-6,625.76 万元，2024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65.09 万元，净利润为-778.0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投资方案 

吉盛澳玛本次计划融资不超过 1 亿元，主要用于推进在研产品的开发。目前

已经确认的投资人合计将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 134.7771 万元，合计增资金额

7,500 万元，其余增资金额将于 2025 年 3 月底前确认。其中，海正药业以自筹资

金出资 5,000 万元，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 89.8514 万元。 

如若吉盛澳玛 1 亿元人民币全部增资完成，其控股股东及实控人不变，海正

药业将持有其 10.4167%股权。 

根据《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公司作为本轮投资方，将有权向吉盛澳玛委

派一名董事，享有《公司法》及吉盛澳玛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职权。同时，《增

资协议》《股东协议》将在优先认购权、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优先清算权、

反稀释、回购权、最优惠待遇等相关条款上进行约定。 

截至目前，各方尚未正式签署《增资协议》及《股东协议》，具体以实际签

署的增资协议、股东协议及吉盛澳玛本轮增资款到位情况为准。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充分考虑了吉盛澳玛核心团队优势、产品管线和市场潜力等全

方位战略合作，符合公司战略布局，有利于提高公司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金额不会对公司造

成重大影响。 

（四）授权事项 

为保证公司本次投资吉盛澳玛项目的顺利开展，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

定代表办理与上述投资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决议等文件、

办理出资手续、协助公司登记注册、代表公司履行股东职责等相关事宜。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合成生物学产业柔性生产线技改项目的议案； 

鉴于合成生物学市场需求的良好潜能和公司战略布局，基于公司在生物制造

领域明显的产业技术转化和产能优势，公司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外部合作方式引入



第一批合成生物产业化项目，为加快合成生物学产业项目落地，提高公司资产利

用率，同意公司利用岩头东外区现有厂房，采用先进技术装备对提取、公用系统

等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建成先进的专业化合成生物学产品柔性生产线。项目改造

范围为 Y27、Y108、Y109、Y110、Y112 号厂房，上述厂房建筑物占地面积 11,951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6,849 平方米。 

项目计划总投资 17,106.0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5,397.59 万元，建设期资金

筹措费 194.0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514.44 万元。根据测算，项目建成投产后，

预计实现年均销售收入约 41,579.03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 19.67%，静态投资回收

期 5.96 年，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 

本项目全部建设周期 12 个月，若因项目开工时间延期等原因，将导致本项

目建设期延长。项目现已完成产品前期调研论证、技术工艺优化，并经设计院完

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安评等项目“三同时”前期工作同步开展。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有企业、上

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制定本规则。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调整董事会专家委员会名称并修订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管理水平，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

力，并结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将原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专家委员会”调整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将原《董

事会专家委员实施细则》作全文修订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

则》，在专家委员会原有职权基础上增加相应可持续发展管理职权等内容。本次

调整仅就该委员会名称和职权进行调整，其组成及成员职位、任期等不变。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制定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以及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于同日全文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